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劉志堅
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968

傳真：06-2955811

電子信箱：galong1999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歸仁區大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(一)字第109070380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70380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年中亡

故或罹患傷病，致無法親持國民旅遊卡(下稱國旅卡)於特

約商店刷卡消費，其強制休假補助費應如何請領一案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6月8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058167A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如因學年中亡故或罹患傷

病，導致其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以請領休

假補助費時，為維護當事人權益，參考公務人員方式，分

別處理如下：

(一)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學年中亡故，未及於學

年度內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，其尚未請領完

畢之強制休假補助費應全數發給，不受兼行政職務教師

休假補助基準之限制。

(二)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罹患傷病，致無法親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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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旅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，學校得參考公務人員休假

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，擬訂符合實際需求之措施，報請主

管機關核定後實施，以解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

之問題。

三、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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